
台灣推廣教育學會 

春季作文檢定 申請中英文合格證書  尚未繳交資料者 

已經匯款完成，尚未繳交申請表與 2 吋照片的同學，請趕快與本學會聯繫： 
 
◎申請中英文合格證書者需附上： 
1. 請附上匯款單據影本 
2. 中英文合格證書申請表 
3. 2 吋照片（半身脫帽照）2 張 
將以上資料寄至 10841 台北市開封街 2 段 24 號 2 樓  吳毓星 收  

匯款人 匯款日期 
陳揚閔 99.05.05 
蔡鴻慈 99.05.05 
楊卉楨 99.05.06 

ATM 轉帳  52541 99.05.07 
柯凱傑 99.05.10 
徐宏銘 99.04.29 
魏士勛 99.05.11 
劉姿妏 99.05.17 
黃鈺婷 99.06.15 
劉薇 99.06.30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中文、英文【合格證書】－申請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

中文姓名   性   別 

英文姓名   □男   □女 

年   齡 
出生年月日 

西   元：        年        月        日

民   國 ：        年        月        日 （      ）歲 

個 

人 

照 

片 

出 生 地 
 

 
身份證 

統一字號 

 

聯絡電話 
 

 學    校 
       □縣 □市 □國立□市立□私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校

家長姓名 
 

 科    系 
 

指導老師 
 

 
年    級 

 

作文題目 
 

 
電子信箱 

 

學員地址 
 

 

申請評鑑 

認證級等 

 

【          級】－【 第      等次 】

申請認證 

  日  期 
民國：     年     月     日

【備註】 

☞ 通過檢定之學員，申請中文版、英文版合格證書者，注意事項如下： 

1、請填寫申請『中文、英文合格證書－－－申請表』，個人相片 2 張（2 寸半身脫帽照）彩色或黑白相片皆可。

2、請於相片背面註明姓名、出生年月日。 

3、繳交申請中文版、英文版合格證書費用：新台幣（陸佰元）整之匯款收據影印本。 

4、團體報名之學校或機關單位，請將上述 1~3 項收齊後，統一寄至台灣推廣教育學會－－－ 

(10841 台北市開封街 2 段 24 號 2 樓)  收件人：☞ 吳毓星 收。洽詢電話：02-2311-8247。 

6、本單位收到申請資料及費用齊全後，兩週內陸續寄出相關合格證書。 

7、本『中文、英文合格證書』申請表編號之流水號與全民作文檢定報名表流水編號、稿紙作品左上角之流水編

號及造冊名單之流水編號必須一致。 

8、繳費方式：請匯款至第一銀行總行營業部  戶名：台灣推廣教育學會   帳號：093-10-131086。 

※ 報名表及簡章資料，可自行下載列印 

 


